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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場新鮮人小花為提升英語技能，預付 12 萬元購買原價 18 萬元之 2 年線上課程，上了一個

月後，因經濟狀況及課程不符需求等因素向業者終止契約並請求退費，業者卻要求小花依契約

價金支付 50%違約金，且已使用課程要依原價扣除，不能以優惠總價按比例計算。小花該怎

麼主張權利呢？ 

近年，宅經濟炙手可熱，線上課程（即「網際網路教學服務」）又拜科技進步之賜，民眾宅在

家中坐，動動手指加視訊，新知即刻「網上來」，遠距網路教學成為最夯又方便的學習型態；

近期又因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群聚恐慌心理，民眾更是盡可能避開傳統到補習班上課的集體學習

方式。故可預期網路教學服務迅速、持續發展的未來趨勢。但是，此類課程消費總金額動輒數

萬元至十幾萬元，消費者常以分期付款或貸款方式繳納費用，而且履約時間長，消費者極可能

會因種種因素，而須解約或中途終止契約，業者方面也可能發生無法繼續提供服務等問題，因

此衍生退費爭議。依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的統計，每年相關爭議就超過 200 件，而臺中市

去年也有 72 件之多，今年到 4 月份也有 25 件。 

因線上課程是業者授權消費者在指定的網站系統，透過網路連線進行的教學、評量或其他相關

服務，與傳統補習班係於固定位址提供課程服務，兩者有所不同。所以，如果提供線上課程的

業者不是「補習及進修教育法」所稱的補習班，則無法適用相關法規處理雙方爭議，致生不少

消費爭議。為解決此類爭議，經濟部在去(108)年 11 月訂定「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

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(以下簡稱網路教學服務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)，並自今（109）年 5

月 15 日正式生效，此後，線上課程退費也有法令規範，業者不得再隨意訂定不利消費者的退

費等規定。前開網路教學服務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有以下 6 大重點： 

一、業者以促銷價格販售課程，應以「優惠總價」作為契約各項費用的計算基準：為了避免業

者以促銷價格吸引消費者購買課程，但退費時卻以「原價」計算已使用課程的比例，所以，明

定契約授權使用費(課程費)應為雙方約定的「優惠總價」，並以優惠總價按比例計算退費金額。 



二、明定業者瑕疵擔保責任：當消費者遇到課程畫面延滯、中斷連線等服務品質瑕疵時，得請

求業者賠償損失(例如延長使用時間或返還遭扣除的堂數)，若瑕疵情節重大達 3 次以上且沒有

修復更正，消費者得請求終止契約要求退費並加計違約金。 

三、賦予消費者貸款償還抗辯機制：當業者無法提供繼續服務時，消費者可以申請止付貸款餘

額；而雙方若是終止或解除契約，消費借貸契約也會同時終止或解除；業者也不可以將他們跟

消費者簽訂的消費借貸契約(價金請求權)轉讓給第三人。 

四、業者應負擔履約保證責任：當預付的課程費用之預付期間超過 1 年且預付金額超過 5 萬

元者，業者必須就超出金額的部分，提供履約保證機制。 

五、消費者有隨時終止契約權利：明定消費者可隨時通知終止契約，退費方式得約定按已提供

服務比例來結算，或按定期定額(階梯式退費)方式退費。但若終止契約有可歸責於消費者的事

由時，業者可依契約約定向消費者收取違約金(按已提供服務比例結算者：最高不超過應返還

或應收取金額的 20%；採定期定額返還者：最高不超過返還金額的 30%)。此外，需特別注意

的是，如約定「定期定額返還」條件，業者可約定超過一定期日或已提供一定比例的服務後，

始終止契約者，不予退費。 

六、不得記載預付費用購買點數或堂數之使用期限：若消費者已預付費用，但尚未約定特定用

途(亦即消費者日後可自由選擇兌換的商品或服務)時，業者不得設定使用期限；但若雙方就該

筆預付款已經指定特定用途時，則可約定使用期限(例如考前衝刺班、暑期先修班等)。另外，

業者也不得以自動續約的扣款方式延長契約。 

 


